附件2
设置自助售（取）药机信息表
 
	设置自助售（取）药机药品零售企业名称
	 
	零售门店  □

	
	
	单体店   □

	设置自助售（取）药机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编号
	 
	有效期截止日期
	 

	设置自助售（取）药机药品零售企业主要负责人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设置地点
	 

	设置地点属性
	实体药店所在地 便利店□ 机场□ 车站□ 医院□ 宾馆□ 
商场□ 其他（需注明）□

	自助售（取）药机管理人员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24小时咨询电话（座机和手机）
	 

	守法经营承诺
	本人承诺将按照《天津市药品经营（连锁、零售）监督管理规定》设置自助售（取）药机，接受监管部门及社会监督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依法接受处置。
 

药品零售企业主要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
年  月 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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